江西省科学院公共机构节能倡 议 书

　
全院干部职工：
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节能意识，加快节约型机关建设，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深入开展，特向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倡议：
一、增强节能意识。积极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和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等节能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增强节能意识，努力形成良好的节能氛围。
二、强化节能责任。全体干部职工要自觉履行节能工作责任，争做勤俭节约的示范者和推动者，争做节约资源的组织者和监督者，积极带头遵守勤俭节约规定，落实各项节能措施。
三、节约办公用纸。加强办公用品的循环利用，提倡纸张双面使用，倡导网上办公，推行无纸化办公，减少纸张的浪费。
四、节约办公用水。加强供水设备日常维护，定期检查供水管道和用水设施，杜绝跑、冒、滴、漏和“长流水”现象。积极抓好节水改造，推广使用节水型龙头、节水型卫生洁具，自觉养成节水习惯。
五、节约办公用电。办公室、会议室尽量采用自然光，不开灯或少开灯，做到人走灯灭，无人时自觉关闭用电设备电源。公共走廊、楼梯照明灯要防止“白昼灯”和“长明灯”现象。合理设置空调温度，严格执行夏季、冬季空调温度设置标准，提倡下班前一小时关闭空调，减少空调耗能。
六、节约公务车用油。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，科学核定单车燃油消耗定额，实行一车一卡定点加油和定点维修。新购车辆按照政府采购要求，优先选用节能环保车型。
七、节约办公资源。切实降低机关运行成本，发挥办公资源最大效益。
八、倡导低碳生活。优先采购经国家认证的节能型设备或产品，杜绝采购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能耗低效率设备和产品，扩大太阳能等新能源使用范围。提倡公共场所不吸烟，低楼层往返不搭乘电梯，公务活动集中乘车。提倡骑自行车、乘公交车或步行上下班。积极响应国家“限塑令”，减少使用塑料袋，带头使用环保购物袋，促进节能环保。
九、抵制过度包装，引领绿色消费。提倡俭素为美，反对奢侈浪费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自觉抵制商品过度包装，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等用品。
十、回收废旧灯管和电池。不随意丢弃废旧灯管、电池以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。提倡将废旧灯管、电池投放到工作区、生活区门口设置的专用回收箱内，促进废旧资源循环利用。
节约能源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更是每个干部职工的应尽义务。节约资源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为共创节约型机关，构建和谐社会，为江西绿色崛起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贡献！

江西省科学院节能办

二0一一年六月十三日
